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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政办发〔2026〕27号



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6“活力赤峰”就业创业

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各高等院校、创业团队：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持续深化“十万青年留赤峰”行动，全力打造“活力赤峰”城市品牌，强化职场体验、能力培养、双选对接、跟踪陪跑等全链条服务，吸引青年人才与创业企业来赤兴业、扎根发展，以高质量就业创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2026“活力赤峰”就业创业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6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6“活力赤峰”就业创业活动实施方案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9部门关于健全创业支持体系 提升创业质量的实施意见》（内人社发〔2025〕20号）、《中共赤峰市委员会 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赤峰市推进人才强市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赤党发〔2024〕3号）、《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十万青年留赤峰”行动方案〉的通知》（赤政办发〔2025〕13号）要求，结合赤峰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26年6月-12月。

二、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赤峰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赤峰市就业服务中心。

三、活动内容
（一）“活力赤峰·职路同行”青年职场体验活动。搭建青年群体积累职场实操经验的平台，提升求职竞争能力，形成更加全面、更加科学的择业观与就业观，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快速融入社会、脚踏实地就业奠定基础。

1.活动时间：2026年6月25日-12月30日。

2.参与对象：赤峰籍全国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驻赤大中专院校高年级在校生、应届毕业生；有意向来赤发展的外地高校毕业生。

3.活动内容：依托寒、暑假期关键窗口期，分批次、分行业、分领域错峰实施，组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进园区、进企业、进基层开展1-3个月的沉浸式跟岗体验。

4.参与方式：分别于2026年6月、2026年10月开展两季职场体验活动报名，具体信息和相关岗位详见“赤峰人社”、“赤峰就业”公众号、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计划全年招募活动人员400人。

5.安全保障：参加职场体验活动人员统一购买活动期内短期意外伤害保险。活动期间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二）“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提升青年创业意识和技能，扶持初创企业发展，营造鼓励创业、支持创新、崇尚实干的社会氛围，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增强城市青年吸引力和归属感。

1.活动时间：2026年6月30日-8月30日。

2.参与对象：16-35周岁具有创业创意但未注册执照的各类院校在校学生、毕业生、留学生等青年；注册成立时间不超过5年的初创企业团队；OPC“超级个体”。

3.活动内容和具体安排：

（1）创业项目演练。广泛征集适配赤峰市文化与资源或贴近青年消费习惯的初创企业项目，提供AI创业技能实训（AI文案、AI设计、AI短视频制作等）、好物市集、数字小店孵化、销售渠道对接等实用服务。具体时间安排：

①征集创业项目（2026年6月30日-7月20日）。注册成立时间不超过5年的初创企业（截止日期计算到2026年6月30日）、OPC形式创业的“超级个体”，均可报名，不评审、不排名，全部进入对接服务环节。

②开展创业项目演练活动（2026年7月25日-8月9日）。共4场，以线上、线下形式开展。对在赤落地注册运营的项目，按照实体规模、带动就业人数、注册资金等指标综合测评，按照分数由高到低提供启动资金支持，共15个项目，每个5000元（OPC项目单独排序，保留5个名额，未使用满可调整至其他项目）。

（2）产业对接活动。面向社会征集适配我市五条千亿级产业链及两大产业集群，提供配套服务的初创企业项目和OPC形式创业的“超级个体”，提供订单争取、投资对接、创业指导、本地企业直连等服务。具体时间安排：

①征集创业项目（2026年6月30日-7月20日）。注册成立时间不超过5年的初创企业团队（截止日期计算到2026年7月15日）、OPC形式创业的“超级个体”均可报名，不评审、不排名，全部进入对接服务环节。

②组织产业对接活动（2026年7月29日-8月14日）。共4场，以线上、线下形式开展，分行业、分批次组织产业配对活动。对在赤落地注册运营的项目，按照实体规模、带动就业人数、注册资金等指标综合测评，按照分数由高到低提供启动资金支持，共10个项目，每个10000元（OPC项目单独排序，保留5个名额，未使用满可调整至其他项目）。

（3）创意工作坊。面向社会及全国院校征集轻启动创业创意，免费提供商业模式画布、产品原型打磨、宣传文案制作等服务。
①征集创意种子（2026年6月30日-7月30日）。16-35周岁在校学生、毕业生、留学生等青年具有未落地、轻启动创业创意的均可报名，不限主题、不评审、不排名，全部进入对接服务环节。
②组织创意工作坊（2026年8月10日-8月21日）。共4场，以线上、线下形式开展。参与团队和创业者根据出勤、任务打卡、创业方案完整性、落地操作性等方式获得积分，对活动后在赤落地注册运营的项目，按照积分由高到低提供启动资金支持，共15个项目，每个5000元。

4.报名方式：填写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报名表、承诺书及相关材料（见附件），于征集时间内报送至邮箱：hlcfds@163.com（标题格式为“2026+活动名称+项目/企业名称”），联系人：李梦迪，咨询电话：0476-8838335。

（三）“活力赤峰·择业护航”青年求职激励计划。加强公共招聘服务供给，吸引周边地区及外地青年来赤择业就业，提供在赤求职和面试期间住宿便利，推动实现3年“十万青年留赤峰”目标。

1.活动时间：2026年全年。

2.参与对象：非赤峰户籍、非赤峰院校在读、初次在赤峰就业的16-35周岁求职青年。

3.活动内容：加强行业部门联动，推动公共就业创业服务融入社会生活，提高公共就业招聘活动供给，提升城市吸引力。为参与赤峰市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的招聘活动、参加赤峰市企业组织的求职面试人员，初次在赤峰入职后，提供200元/晚的住宿补贴，每人最多不超过2晚。

4.参与方式：具体招聘活动时间安排、领取补贴材料流程等内容详见“赤峰人社”、“赤峰就业”公众号、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

活动期间，还将围绕提升地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主题组织开展相关交流活动。

四、其他服务措施

（一）辅导支持。创业导师结对，一对一全程辅导陪跑，完善项目模式，促进项目落地转化。

（二）创业服务。对落地项目在商圈、景区等地进行集中宣传展示。各级公共就业服务部门一对一协助落地项目，优先安排入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园区），并落实开业指导、创业服务、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社保补贴、人才强市措施等相关资金扶持政策。
（三）典型推荐。落地项目优先推送参加赤峰市级、自治区及国家创业大赛、创业项目展等活动，优先对接其他创业服务活动。优秀创业代表可按规定纳入赤峰市创业导师库。

附件：1.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报名材料清单

2.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报名表

3.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报名承诺书

附件1

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

培育计划报名材料清单

一、创业演练项目

（一）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报名表

（二）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承诺书

（三）创业项目简介（800字以内）

（四）营业执照扫描件

二、产业对接项目

（一）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报名表

（二）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承诺书

（三）创业项目简介（800字以内）

（四）营业执照扫描件

三、创意项目

（一）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报名表

（二）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承诺书

（三）创业创意项目书（PDF格式，3000字以内）

附件2

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

	项目名称/企业名称
	

	项目所属地区
	（初创企业填写注册地省市名称，在校生、毕业生填写学校省市和学校名称）

	项目创始团队成员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第一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
	
	
	

	第一创始人所属群体
	□在校生  □毕业生  □留学归国人员

	项目所属类型
	□创业创意  □初创企业  □OPC 

	报名活动
	□创业项目演练  □产业对接活动  □创意工作坊

	第一创始人身份证照片

	


培育计划报名表
附件3

2026“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

培育计划报名承诺书

本项目团队已充分阅读、理解并完全接受“活力赤峰·青创陪跑”创业创意培育计划要求的有关内容，并承诺如下：

一、本次提交的项目及产品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均为本团队核心成员自身拥有或通过合法途径经权利人授权获得，承诺人对该项目及产品拥有完整、独立、合法的权利，绝无剽窃或抄袭等违法行为，如项目出现剽窃现象，承诺人接受任何惩罚措施。

二、承诺人因项目及产品的所有权、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技术秘密或使用权（授权）等原因而发生团队成员之间、团队之间或与其他权利主体之间的法律纠纷或矛盾的，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与义务均由承诺人自行承担，与活动主办方、承办方无关。

三、若提交项目最终获得启动资金支持，承诺人承诺承办单位对该项目后续的经营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有知情权和调查权，承诺人全力配合承办单位行使上述权利。如承诺人有任何违法、违规、违反本次活动相关要求或违反本承诺书行为时，承办单位有权收回资助资金，承诺人无条件配合。

四、若因承诺人违法、违规、违反活动相关要求和承诺书并造成活动损失的，由承诺人负全责赔偿。

五、本承诺书由承诺人自愿签订，保证所提交的资料内容真实、合法、有效，数据准确可信。

本承诺书为不可撤销承诺书，自所有团队成员签字后立即生效，承诺人无权撤回各承诺事项。

法人/第一创始人签字：

联合创始人签字：              

年    月    日
	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二科
	2026年6月23日印发


 











